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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日期：2010 年 7 月 16 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 
 
第四十八届系列会议 

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29 日，日内瓦 
 
 

WIPO 办公区无障碍问题进展报告 

秘书处编拟 

导    言 

1. 本文件旨在向 WIPO 成员国大会(“成员国大会”)提交关于人员无障碍进出 WIPO 办

公区及办公区内部的无障碍项目(“项目”)的第一份进展报告。其他方面的无障碍问题，例如

网络无障碍，在本组织的其他框架下处理。  

项目管理结构和资源 

2. 项目管理结构于 2009 年秋季建立，采取协调与研究小组的形式，由本组织各部门工

作人员组成。 

3. 项目可用的人事资源均为自愿参与，得到了各自上级的同意，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被专

门分派从事项目工作，作为非全时“项目助理”。一些成员为“技术”身份，他们代表与有关

主题尤其相关或负责该主题的行政单位。其他成员为“非技术”身份，他们对某一主题特别了

解或者感兴趣。现在共有 7 名 WIPO 工作人员参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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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为项目于 2009 年年末启动，所以无法在 2010-2011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中得到专门

反映，但预计某些活动可在本两年期可能的范围内，归入现有的房舍管理子计划(子计划

24.4)。 

新建筑项目方面的情况 

5. 在建的新建筑项目方面，遵守当地的建筑物无障碍规章，被作为一项要求写入建设许

可证，并将在 2010 年秋季地方政府颁发交付使用许可证之前进行的官方检查中得到验收。可

以指出，下列功能已在建设中得到考虑(未完全列出)：电梯入口，走廊和门道宽度，残疾人卫

生间，地下停车场专设车位(包括代表专用停车区)。 

新会议厅项目方面的情况 

6. 同样，在未来的新会议厅方面，遵守当地的建筑物无障碍规章以及对会议设施适用的

专门要求，被写入建设许可证，并将在 2012 年年底前后地方政府颁发交付使用许可证之前进

行的官方检查中得到验收。可以指出，下列功能已被纳入未来建设的考虑(未完全列出)：方便

从外部前院或主楼大厅内部进入会议厅，未来会议厅主席台和厅内多排座椅有方便残疾人达到

的充足坐席(约 50 个)，残疾人可进出所有同传箱，残疾人卫生间，电梯入口，走廊和门道宽

度。 

现有建筑物方面的情况 

7. WIPO 现有的自有建筑物方面，必须承认，由于这些建筑物中最老建筑物的完工日期

(GBI 楼为 1958 年，AB 楼 1978 年，GBII 楼 1995 年)，而且当时没有要求或者要求不多，所以

迄今落实的功能很少。残疾人无障碍进出这些建筑物方面的改进，将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工程，

要放到多个两年期进行规划，并要有充分预算。 

8. PCT 楼(2003 年)作为 WIPO 现有的自有建筑物中最新的一个，存在一定不同，建设中

已经根据当时适用的行政建筑物地方标准增加了若干功能，例如残疾人可以进出每间办公室和

每个楼层，残疾人卫生间，以及方便进出大楼大厅。因此，尽管所需基础设施工程量较小，但

改进工作并不小，要放到一定期间内进行规划，并有充分预算。 

9. 无论如何，鉴于这些建筑物和其间各个通道——首层通道(AB 楼和 GBI 与 GBII 楼之

间)、地下道(AB 楼与 GBI 楼和 PCT 楼之间)和天桥(GBII 楼和 PCT 楼之间)之间极大的差距，

而且由于秘书处没有技术专家，将有必要在本两年期第二年或下一两年期，根据可用资金情

况，委托专业建筑师和其他专业人员进行一次审计。 

10. 对 WIPO 租用的办公楼(P&G 楼、CAM 楼和 Collex-Bossy 的仓储设施)，自然不能进

行任何规划，WIPO 仅是租户，这些房舍最终将在 2011 年年底前迁出。 

临时逐案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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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残疾人——工作人员或其他雇员、代表或访客——需要专门援助时，秘书处有关各单

位，尤其是安全与保安协调处、房舍基础设施司、会议司，以及必要时，餐厅经理，均尽一切

可能，视有关房舍的可行性，共同努力提供临时解决办法，但要指出并未做到始终使有关人员

完全满意。这些事项将在上述未来审计的基础上，成为今后建筑物翻新和布局改造的重要项

目。 

与当地残疾人相关机构建立联系 

12. 从 2009 年年底起，秘书处与当地负责向具有各种专业背景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和/

或实习机会的公共部门组织建立了联系。项目的这一特点要放在 WIPO 战略调整计划的背景中

认识(见下文)。 

未来工作的报告 

13. 项目未来工作的报告将被纳入 WIPO 战略调整计划的框架内，无障碍问题被归入价值

“对环境、社会和善政负责”。 

14. 请 WIPO 成员国大会和 WIPO 管理的各联
盟的大会注意本文件。 

 

［文件完］ 

 


